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亡字第63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(興股)

0000000000000000

代  理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廖思羽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戴恒善死亡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宣告戴Ｏ善（男，民國○○年○月○○○日生，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Z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，失蹤時最後設籍地址：新

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○號）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二十

一日下午十二時死亡。
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由戴Ｏ善之遺產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即失蹤人戴Ｏ善為80歲以上之人，因

行方不明，自民國110年1月21日起，經列為失蹤人口協尋

後，迄今已逾3年，仍未尋獲，前經本院准以113年度亡字第

63號裁定公示催告，並揭示在案，現陳報期間屆滿，未據相

對人陳報其生存，亦無知相對人生死者陳報其所知，為此聲

請宣告相對人死亡之裁定等語。

二、按「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

聲請，為死亡之宣告。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，得於失蹤滿

三年後，為死亡之宣告。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，得於特

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，為死亡之宣告。」、「受死亡宣告

者，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，推定其為死亡。前項死亡之

時，應為前條各項所定期間最後日終止之時。但有反證者，

不在此限。」，民法第8條、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即失蹤人戴Ｏ善為00年0月00日生，自110年1

月21日起，列為失蹤人口協尋後，迄今音信杳然，生死不

明，經本院於113年10月14日裁定准予對相對人為宣告死亡

之公示催告在案等情，有本院113年度亡字第63號裁定及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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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公示催告公告等件在卷可稽。現今陳報期間屆滿，未據相

對人陳報其生存，或知相對人生死者陳報其所知。而聲請人

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，揆諸前揭規定，於失蹤人失

蹤滿3年後提出本件聲請，本院自得因聲請人之聲請，為死

亡宣告。又相對人即失蹤人戴恒善為80歲以上之人，自前述

失蹤時起，計至113年1月21日止，失蹤屆滿3年，自應推定

其於是日下午12時為死亡之時。爰依前開規定，准予依法宣

告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54條第3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李政達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

告費新臺幣1,500元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春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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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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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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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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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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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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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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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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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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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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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亡字第63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(興股)


代  理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廖思羽


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戴恒善死亡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宣告戴Ｏ善（男，民國○○年○月○○○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，失蹤時最後設籍地址：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○號）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十二時死亡。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由戴Ｏ善之遺產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即失蹤人戴Ｏ善為80歲以上之人，因行方不明，自民國110年1月21日起，經列為失蹤人口協尋後，迄今已逾3年，仍未尋獲，前經本院准以113年度亡字第63號裁定公示催告，並揭示在案，現陳報期間屆滿，未據相對人陳報其生存，亦無知相對人生死者陳報其所知，為此聲請宣告相對人死亡之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「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，為死亡之宣告。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，得於失蹤滿三年後，為死亡之宣告。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，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，為死亡之宣告。」、「受死亡宣告者，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，推定其為死亡。前項死亡之時，應為前條各項所定期間最後日終止之時。但有反證者，不在此限。」，民法第8條、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即失蹤人戴Ｏ善為00年0月00日生，自110年1月21日起，列為失蹤人口協尋後，迄今音信杳然，生死不明，經本院於113年10月14日裁定准予對相對人為宣告死亡之公示催告在案等情，有本院113年度亡字第63號裁定及本院公示催告公告等件在卷可稽。現今陳報期間屆滿，未據相對人陳報其生存，或知相對人生死者陳報其所知。而聲請人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，揆諸前揭規定，於失蹤人失蹤滿3年後提出本件聲請，本院自得因聲請人之聲請，為死亡宣告。又相對人即失蹤人戴恒善為80歲以上之人，自前述失蹤時起，計至113年1月21日止，失蹤屆滿3年，自應推定其於是日下午12時為死亡之時。爰依前開規定，准予依法宣告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54條第3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李政達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春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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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，應為前條各項所定期間最後日終止之時。但有反證者，不

    在此限。」，民法第8條、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相對人即失蹤人戴Ｏ善為00年0月00日生，自110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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